
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
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

本行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：无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
（一）股东会召开的时间：2025 年 8 月 26 日

（二）股东会召开的地点：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会议室

（三）出席股东的人数：应到股东 4 人，实到股东及股东

委托代理人 4 人参加了本次会议，符合本次大会召开要求。

（四）表决方式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章程》的规定：

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逐项投票方式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公司

法》（简称《公司法》）和村行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由

吴惠华主持。

（五）本行董事、监事出席情况：董事及监事列席会议。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

（一）议案



1.议案名称：《关于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
修订章程的议案》

审议结果：通过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2.议案名称：《关于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
撤销监事会并选举朱熹担任监事的议案》

审议结果：通过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3.议案名称：《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监事

履职规范》

审议结果：通过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4.议案名称：《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关于调整不良贷款

核销预算金额的议案》

审议结果：通过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5.议案名称：《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 2024 年度利润分

配方案》

审议结果：通过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
（二）关于议案表决的情况说明

上述 1、2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获得代表三分之二以

上表决权或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



过；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，获得代表过半数表决权或出

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。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

（一）本次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福建五仁律师事务所

律师：许永辉

（二）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

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

及村行《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四、备查目录

（一）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

（二）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第一

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

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

2026 年 4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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